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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项目公司涉税风险管理重点

风险。PPP项目进入建设期之前需

要取得项目建设用地，项目公司对

项目建设用地的处理不同直接影响

项目公司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税

务机关对项目资产所有权的判定问

题。对于一般的PPP项目，项目公司

取得的项目用地属于政府，而不是

项目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若土地

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件办理在项目

公司名下，税务机关可能因此认定

项目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而在使用

阶段向项目公司征收城镇土地使用

税，且在移交阶段可能因此判定资

产所有权归属项目公司，从而需缴

纳相关税费。

3.项目公司建设期取得财政补贴

的涉税风险。由于国家大力鼓励社会

资本方参与PPP项目，因此较多PPP

项目在建设期存在政府补贴事项，涉

及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风险。

（1）增值税涉税风险。《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

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

告》（国税发 [2019]45 号）第七条已

经明确 ：“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

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

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

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

税。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

补贴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

不征收增值税。”据此项目公司建设

期取得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补贴与

由于PPP项目公司运营全周期

业务复杂，涉及诸多税种，加上我国

PPP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就PPP项

目涉及的相关税种尚未出台国家层

面统一的税收政策，税务机关和纳税

主体对PPP项目适用税收政策的理

解不同，必然引起税企争议，加大涉

税风险。本文拟通过分析PPP项目

公司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主要涉税

风险点，提出涉税风险管理重点。

一、PPP 项目公司涉税风险识别

PPP项目的生命周期包含项目准

备、建设、运营、移交阶段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存在不同的涉税风险点。  

（一）项目前期和建设期主要涉税

风险

1.项目立项主体变更形成的涉

税风险。PPP项目实务操作流程中可

能会出现项目立项主体变更的情况，

立项主体出现变化会对项目公司产

生相关涉税风险。其一，部分地区税

务机关可能以项目立项主体作为项

目资产权属判定依据之一，依此判断

项目公司拥有项目资产的所有权，项

目公司形成诸多税种纳税义务；其

二，税务部门可能认定项目公司具有

土地使用税或者房产税的纳税义务；

其三，税务部门认定项目结束时项目

资产转移形成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增加，形成相关税

种的纳税义务。

2.项目公司取得项目用地的涉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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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提供服务行为无关，不应

缴纳增值税。但目前各地税务机关

的执行口径不一，如果没有与税务

机关进行事前沟通，税务机关可能

会因没有税法明确规定而将省级补

贴和样板工程奖励确认为属于增值

税的应税范围。

（2）企业所得税涉税风险。《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

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1]70号）规定：企业从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

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

财政性资金，符合条件可以作为不征

税收入。项目公司如果符合不征税

条件，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

额时可将财政补贴从收入总额中减

除，但未来形成支出时不允许扣除。

这项业务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前期没

有形成递延纳税的结果，企业损失货

币时间价值，后期没有对会计和所得

税差异调整，存在少缴税被税务部门

处罚的风险。 

（二）项目运营期和移交期主要涉

税风险

1.项目公司运营期取得使用者付

费和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收入的涉

税风险。PPP项目进入运营期后会取

得运营收入，由于大多数PPP项目

以非盈利为主，所以收入来源也非常

多样化，包括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

口补助、政府付费等方式，其取得收

入可能形成增值税风险。首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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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取得的使用者付费收入属于增

值税征税范围，但现行税法中没有

明确规定该收入适用的增值税税目

和税率，项目公司需要依据与使用

者签订合同中对该项业务的描述来

判定如何缴纳增值税。如果项目公

司在与使用者签订的合同环节没有

约定价格是否含税，且对服务标的描

述没有确定为属于增值税“现代服务

业—— 其他现代服务”税目范围适用

6%增值税，则会出现税基增加且适

用较高税率的风险。其次，由于PPP

项目的特殊性，项目公司取得的政府

可行性缺口补助很难定位其性质，现

行税收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计算

缴纳增值税，各地税务部门实践操作

不尽一致。项目公司税收处理的风

险表现为：其一，能否在增值税方面

作不征税处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二，若当地税务机关不认同免税处

理则产生涉税风险。

2.项目公司移交阶段的涉税风

险。PPP项目运营期结束后，即合作

期届满，社会资本方按照合同约定

应将该项目的权利全部移交给政府。

项目公司移交阶段主要涉及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如果项目公司与政

府方签订的协议中没有明确PPP项

目的资产权属，同时项目立项主体属

于项目公司及土地使用证件办理在

项目公司名下，项目到期时很有可能

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项目公司拥有该

项目资产所有权，面临税务机关依据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相关税法规定

做出增值税视同销售处理和企业所

得税视同销售处理的风险。

二、解决对策

（一）项目公司与政府签订PPP协

议时明确相关事项

项目公司和政府签订的PPP 项

目协议是其他合同产生的基础，协议

中若干事项涉及到项目公司未来业

务发生的税收处理结果。基于税收

风险管理，项目公司和政府签订协议

时应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协议中应明确项目建设用

地取得的方式为划拨，土地使用证

件办理在政府相关机构名下，避免

土地使用证件办理在项目公司名下，

形成土地使用税和其他税种的纳税

义务。

第二，协议中应明确项目资产产

权归政府方所有。如果约定项目资

产归项目公司所有，应同时约定增

加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及项目资

产移交时涉及的相关税费由政府方

承担。

第三，协议应恰当表述政府付

费内容和金额是否含税。PPP项目

政府付费的形式包括可用性服务费、

运营绩效服务费、使用者付费、政府

可行性缺口补贴。无论何种形式其

实质是政府对项目公司投资及服务

的购买，政府付费形式和金额是否

含税直接影响项目公司的税收成本

和经营成果。比如，对于项目公司以

使用者付费加上政府可行性缺口补

贴取得收入，使用者付费部分应表

述为为使用者提供何种服务（6%增

值税税率），而非为资产租赁（9%增

值税税率）。

第四，协议应明确项目退出的方

式。如果项目资产无偿移交，应表述

为项目公司管理的政府资产无偿移

交，避免表述不准确被税务部门认定

为项目公司的资产所有权转移，形成

增值税和其他相关税种的纳税义务。

（二）重视与税务部门的沟通

在“法无明文不征税”的原则下，

项目公司部分业务的税收处理形成

了与税务部门沟通的空间。项目公

司与当地税务部门沟通要以涉税风

险防范为目标，在税收法理层次上

沟通且要事前沟通，主要沟通事项

如下：

1.项目公司取得中央财政或省级

非可行性缺口财政补贴收入的增值

税处理。按照项目公司和政府的协

议，项目公司在建设期或者运营期会

取得一定金额的中央财政或省级非

可行性缺口财政补贴，对这种性质的

补贴收入是否应缴纳增值税（尤其是

地方政府的补贴）征纳双方一直存在

争议。按照国税发 [2019]45号文的规

定，项目公司取得省级政府的补贴

（非可行性缺口补助）不属于与销售

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

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业务，

取得该补贴收入不形成增值税征税

范围的纳税义务。   

2.项目公司运营期企业所得税资

产处理和会计处理的一致性。因为

PPP项目公司不拥有建造资产实质

性产权的特点，项目公司运营期资

产的会计处理按政府付费形式，可以

划分为无形资产、金融资产和混合资

产三种，所得税应按会计结果进行处

理。由于现有企业所得税法规对PPP

业务没有给出明确规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

报表（A类）》填报说明：“……税收

规定不明确的，在没有明确规定之

前，暂按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计算”，

项目公司应与当地税务部门沟通，

对其按照现有会计准则对PPP项目

资产进行会计处理的结果予以确认，

资产的所得税处理和会计处理一致，

不形成所得税和会计差异，以减少征

纳成本。 
（作者单位：中建二局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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